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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陶琪姜) 为了让自
己变得更美丽，市民史女士在海曙一家美容店接受了祛斑治
疗，结果却落了个九级伤残。愤怒的史女士将美容店告上了
法院，最近，这件案子有了结果。

2014年10月，史女士逛街时看到一家美容店在卖祛斑
洗面奶，想到自己脸上恼人的斑点，便打算买来试试。店长
曾某说，这款洗面奶无法达到祛斑目的，但店里可以帮她祛
斑。谁知，治疗之后，史女士整个面部出现黑痂。曾某说，店
里就是通过器物刮除脱痂后新生表皮的方式来祛斑的。反
复结痂刮皮数月，史女士面部的情况持续恶化。2015年8
月，史女士前往医院就诊，被告知面部皮肤毁损严重，需到上
海治疗。在上海的医院，她被确诊为面部形成大面积癜痕，
需长期持续治疗，且无法恢复原状。由于面部无法示人，史
女士辞职了。

史女士曾尝试与曾某协商，也向12315投诉过，但未能
达成赔偿意向。其间，史女士去做了司法鉴定，鉴定结论为：
面部细小瘢痕并色素沉着面积占总面积25%以上（未达
50%），残疾程度为九级（人损）。于是，她将曾某的美容店起
诉到海曙法院，要求对方赔偿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医疗
费等共计20余万元。

在庭审过程中，被告自认其无美容执业医师资格，而经
过法院查实，该店的经营范围为美甲服务，并无相关美容行
业资质。

法院认定，被告明知自身无祛斑美容资质，对原告进行脸
部祛斑美容已严重超出其经营范围和业务能力，并造成损害，
被告的行为存在过错并已构成侵权，理应对原告因此所产生
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原告未对被告的经营范围以及相应的
资质情况进行审验，其自身对损害的发生也存在一定过错，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法院酌定，由被告对原告的相关损失承担
80%的赔偿责任。海曙法院一审判决，曾某经营的美甲店赔
偿史女士医疗费、残疾赔偿金、鉴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
费等共计15.2万余元。之后，曾某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美容店实为美甲店
女士祛斑“祛”成九级伤残

剁手党可以放心买买买了！
“七日无理由退货”新规今天上线 商家不能“花式”拒退

今天，备受关注的《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将正
式“上线”。该《办法》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了网络商品销售者履行“七日无理由退货”的义
务，增强了可操作性。“网购产品开箱了”不再成为拒绝七日无理由退货的理由。

在2014年实施的《新消法》中，规定了
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情形，即消费者定做
的商品，鲜活易腐的商品，在线下载或者消费
者拆封的音像制品以及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
品，交付的报纸或者期刊等，及其他根据商品
性质并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商
品。

《办法》根据商品性质，补充了3类经消费

者在购买时确认可以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
商品，即拆封后易影响人身安全或者生命健康
的商品，或者拆封后易导致商品品质发生改变
的商品；一经激活或者试用后价值贬损较大的
商品；销售时已明示的临近保质期的商品、有瑕
疵的商品。

《办法》明确指出，除了上述几类网购商品
外,其余网购商品均可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

新增3类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商品

《办法》第八条规定，消费者退回的商品应
当完好。商品能够保持原有品质、功能，商品本
身、配件、商标标识齐全的，视为商品完好。消
费者基于查验需要而打开商品包装，或者为确
认商品的品质、功能而进行合理的调试，不影响
商品的完好。

在此基础上，《办法》规定对超出查验和确
认商品品质、功能需要而使用商品，导致商品价
值贬损较大的，应当视为商品不完好，并进一步
根据不同行业经营特点和不同类别商品性质，

明确了三大类商品“不完好”的判定标准：一是
食品(含保健食品)、化妆品、医疗器械、计生用品
的必要的一次性密封包装被损坏的；二是电子
电器类进行未经授权的维修、改动，破坏、涂改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指示标贴、机器序列号
等，有难以恢复原状的外观类使用痕迹，或者产
生激活、授权信息、不合理的个人使用数据留存
等数据类使用痕迹的；三是服装、鞋帽、箱包、玩
具、家纺、家居类商标标识被摘、标识被剪或商
品受污、受损的。

基于查验需要的开箱不影响完好

《办法》明确了退货的程序，具体分为4步：
一是选择无理由退货的消费者应当自收到商品
之日起七日内向网络商品销售者发出退货通
知，七日期间自签收的次日开始起算;二是网络
商品销售者收到退货通知后，应当及时向消费
者提供真实准确的退货地址、联系人、联系电话
等有效联系信息；三是消费者获得上述信息后
应当及时退回商品，并保留退货凭证；四是网络
商品销售者应当在签收退回商品之日起七日
内，向消费者返还已支付的商品价款。

商品退回所产生的运费依法由消费者承
担。经营者与消费者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
消费者参加满足一定条件免运费活动，但退货
后已不能达到免运费活动要求的，网络商品销
售者在退款时可以扣除运费。

《办法》还明确，网络商品销售者应当对不适用
七日无理由退货的商品进行明确标注，并在商品
销售必经流程中设置显著的确认程序，供消费者
对单次购买行为进行确认。如无确认，网络商品
销售者不得拒绝七日无理由退货。 记者 史娓超

“七日”如何计算？


